「2010年台灣蔬果節」執行補助作業要點
99.03.25修訂

1、 目的：協助台灣生鮮蔬果拓展國際市場，建立優質品牌形象，進而促進國外通路擴大對台採購。
2、 方式：直接或透過國內蔬果出口相關單位，與目標市場通路商﹙進口、批發、連鎖超市、大賣場及百貨公司等﹚合作，於主要城市之重點商圈辦理促銷活動。

3、 目標市場：
（一）蔬菜：日本、中國大陸、美加、東南亞（新加坡、馬來西亞）。
（二）水果：日本、韓國、香港、中國大陸、美加、澳洲、東南亞（新加坡、印尼、馬來西亞、汶萊）。
4、 實施日期：2010年5月1日至2011年4月30日止。
5、 活動時間：為達宣傳促銷效果，辦理活動時間合計不得低於6日，且須包括週末假日。
6、 辦理地點：主要商業圈之百貨公司、超級市場、大賣場或蔬果專賣店，必要時將請申請單位提供辦理地點之照片、通路屬性及定位等資料。
7、 受理提案對象：

（一）已採購或銷售台灣生鮮蔬果之國外通路業者﹙含進口商、批發商、連鎖超市、大賣場、百貨公司等﹚。
（二）國內縣市政府、農民團體及蔬果出口業者。

8、 受理原則及申請方式：

（一）受理原則：
1.原則：由農委會依政府採購法，公開招標委託專業單位受理申請。
2.期限：即日起至2010年4月30日止。 
3.受理截止日後，農委會將依申請案件情形，會同相關單位進行審核。
（二）申請方式：

1.國外：檢送活動企劃書及申請書（附件一），向農委會委託之專業單位提出申請，經審查核定後執行。

2.國內；檢送活動企劃書、申請書（附件二）以及國外通路業者合作意向書（附件三），向農委會委託之專業單位提出申請，經審查核定後執行。
九、預估場次：蔬菜、水果分開申請及審查
（一）蔬菜：日本2場、中國大陸2場、美加1場、東南亞（新加坡、馬來西亞等）1場，合計6場次。
（二）水果：日本10場、中國大陸10場、韓國3場、香港4場、澳洲1場、美加2場、東南亞（新加坡、印尼、馬來西亞等）4場，合計34場次。

十、核發補助經費：

（一）每場次最高補助金額為100萬元。
（二）申請辦理蔬菜單位，採購金額需達補助金額2倍以上；申請辦理水果單位，採購金額需達補助金額3倍以上。
（三）採購（出口）金額未達訂定標準者，將依比例核減補助款。
（四）為有效運用政府經費，申請單位需相對支付核定補助經費30％之配合款（例如核定補助60萬元，申請單位需支付配合款18萬元，即活動總經費為78萬元）。申請單位實際支出配合款未達30%，將依比例核減補助款。
（五）申請單位支付之配合款中，材料費不得高於30％（例如申請單位配合款18萬元，其中材料費不得高於5.4萬元）。
（六）採購（出口）金額計算方式，蔬菜部分以活動辦理期間前1個月以及後2個月內累計進（出）貨金額，水果部分以活動辦理期間前後1個月內累計進（出）貨金額。
（七）除美加、澳洲外，活動舉辦日起之後續採購（出口）金額，不得低於總採購（出口）金額50%。
十一、補助項目、核銷證明及請款方式：

（一）可申請補助項目（需與活動主題相關）：

(1)廣宣：各類媒體廣告、表演等。
(2)佈置：賣場橫幅、掛旗、立牌、易拉展等。
(3)印刷：海報、傳單、夾報等。
(4)促銷人員工資：聘用人員於活動現場解說及辦理試吃。
(5)場地租金：限為辦理宣傳活動另行租用之場地得申請場地租金（例如記者會）；另於超市或通路辦理宣傳促銷活動之場地不得申請場地租金。

 (6)品嚐材料費：以不超過申請補助款15%為限。如以辦理活動所採購之貨品做為禮贈品，其金額將併入材料費中。
（二）核銷證明： 

    1. 採購證明：包括出口報單、進口完稅證明、出進貨證明、商業發票Invoice、包裝清單Packing List等證明文件。

2.依同意補助項目，提供外製單位開立之正本單據或加蓋公司章戳之單據影本。

3.因批量製作，實際支出金額高於本會核定補助額度時，得以單據影本代替。

4.實際支出金額低於本會核定補助額度時，實支實銷，且須附正本單據，或加蓋公司章戳之副本單據。

5.促銷人員收據：含每日薪資及工作時間（附件四）。
6.品嚐材料費：檢附店家簽收明細表（包括日期、店名、品項、數量、價格等資料）。

7.依本會核銷金額所開立之三聯式發票或領據：

（1）國內申請單位：

a.有營利事業統一編號者：三聯式發票。

b.無營利事業統一編號者；領據。

           （2）國外申請單位：領據。

8.廣宣樣張：報紙、各類印刷品樣張…等。
9.活動現場照片（請提供數位照片，並以光碟片儲存）。
10.活動成果報告（不超過A4紙張2頁，內容需包括：辦理成果、檢討與建議以及未來成長評估，附件五）。
（三）請款方式：
1.申請辦理蔬菜單位，需於活動結束後二個半月內，檢據併同成果報告申請核撥補助款。
2.申請辦理水果單位，需於活動結束後一個半月內，檢據併同成果報告申請核撥補助款。
3.成果報告需包含文字及活動照片之書面資料，以及電子檔案。

十二、申請單位需配合事項：

（一）為落實計畫績效管理，申請單位確認辦理「台灣蔬果節」宣傳促銷活動之時間及地點後，需於辦理活動前一個月內函報，俾利派員查核。倘因申請單位未依時函報，致無法派員查核，一年內將停止受理該單位申請辦理「台灣蔬果節」之資格。
（二）申請單位需於規定時間內檢據併同成果報告申請核撥補助款；未依時申請者，一年內將停止受理該單位申請辦理「台灣蔬果節」之資格。
（三）申請案經核定後，除因不可抗力因素或經事先報准同意外，若未能依原訂計畫如期如質舉辦，一年內將停止受理該單位申請辦理「台灣蔬果節」之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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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台灣蔬果節」補助款申請書
（國外提案者使用）
一、申請單位：

二、活動名稱：

三、辦理時間：

四、辦理地點（請敘明通路性質、規模、主要營業項目、年營業額，以及規劃辦理活動之店數、分佈區域）：

五、促銷計畫﹙請詳提活動企劃書﹚：
六、預計採購明細：

	品項
	數量
	總金額
	台灣合作廠商

	
	
	
	

	
	
	
	

	
	
	
	

	
	
	
	

	
	
	
	

	總計
	
	
	


七、活動經費來源：

	項目
	補助款
	配合款

	廣宣
	
	

	布置
	
	

	印刷
	
	

	場租
	
	

	促銷人員
	
	

	品嚐材料
	
	

	總計
	
	


八、預期成效：
「2010年台灣蔬果節」補助款申請書

（國內提案者使用）

一、申請單位：

二、活動名稱：

三、辦理時間：

四、辦理地點（請敘明通路性質、規模、主要營業項目、年營業額，以及規劃辦理活動之店數、分佈區域）：

五、促銷計畫﹙請詳提活動企劃書﹚

六、預計出口明細：

	品項
	數量
	總金額
	國外合作廠商

	
	
	
	

	
	
	
	

	
	
	
	

	
	
	
	

	
	
	
	

	總計
	
	
	


七、活動經費來源：

	項目
	補助款
	配合款

	廣宣
	
	

	布置
	
	

	印刷
	
	

	場租
	
	

	促銷人員
	
	

	品嚐材料
	
	

	總計
	
	


9、 預期成效：
辦理「2010年台灣蔬果節」合作意向書

（國內提案者使用）

立同意書人：　　　（外商名稱）                

本公司有意願與（我商名稱）                    合作
並同意遵守「2010年台灣蔬果節」執行補助作業要點規定。
公司名稱：

負責人：　　　　　　　　　　　　　　　　(用印)

聯絡人：

聯絡電話：

通訊地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辦理「2010年台灣蔬果節」促銷人員費用彙總表

活動名稱：

	店名
	姓名
	ID No.
	工作

日期
	工作

天數
	每日薪資
	總計

	
	
	
	
	
	
	

	
	
	
	
	
	
	

	
	
	
	
	
	
	

	
	
	
	
	
	
	

	
	
	
	
	
	
	

	
	
	
	
	
	
	

	
	
	
	
	
	
	

	
	
	
	
	
	
	

	
	
	
	
	
	
	

	
	
	
	
	
	
	

	
	
	
	
	
	
	

	
	
	
	
	
	
	

	
	
	
	
	
	
	

	
	
	
	
	
	
	

	
	
	
	
	
	
	

	
	
	
	
	
	
	




「2010年台灣蔬果節」成果報告
1、 辦理時間：

2、 辦理單位：

3、 辦理成果：

	   採購品項
	數量（公噸）
	金額（千美金）

	
	
	

	
	
	

	
	
	

	
	
	

	總計
	


4、 檢討與建議：

5、 未來成長評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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